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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录用有关规定，现就北京市人民检

察院第三分院2023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含专业能力测试）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面试人员名单 

面试时间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画排序） 
准考证号 

4 月 3 日 

全天 

检察业务

岗 

615015601 

卢琛 111064301121 

刘祉薇 111010801126 

李悦 111140500830 

何一帆 111069202428 

张亚婷 111062001705 

张严安子 111060301827 

张倩玉 111060100522 

张慧敏 111110902028 

陈荟惠 111091000408 

郑策 111061500910 

秦聪慧 111122202719 

甄晓迪 111010800910 

鞠颖 111023501612 

615015602 

张子豪 111121500615 

陈丽竹 111060302127 

高强 111150402317 

  二、面试安排 

面试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1 号（北京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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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第三分院），可乘坐地铁 10 号线在双井站 D 口（西南口）

出。 

请考生按照面试时间安排，于本人面试当天上午 8:00前，

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报到，参加面试。未按时报到的，

视为自动放弃。 

三、成绩查询 

成绩将于 2023年 4 月 6 日，通过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

公布，考生可登录后自行查询。 

四、注意事项 

（一）考生报到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二）面试期间，考生务必遵守面试考场规则，服从工作

人员管理。 

（三）请考生仔细阅读本公告事项，认真做好有关准备。

如有疑问，请电话咨询：010-59907598。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2023 年 3月 24日 


